
（上接 D42版 ）
d、企业个别风险值 Rc
公司个别风险是指发生于个别公司的特有事件造成的风险， 这类风险只涉及个别企业和个别是投资

项目，不对所有企业或投资项目产生普遍的影响，该风险系数取值一般在 0%~10%之间。根据目前宏观经济
状况、行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及标的公司经营情况综合确定标的公司个别风险为 4.50%。

e、确定股权收益率 Re
按照上述数据，计算股权收益率为 12.55%。
B确定债务资本成本 Rd
债务资本成本按基准日中长期贷款利率 4.65%确定。
C确定资本结构
以可比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平均值作为计算基础。
对比公司资本结构带息债务/股权价值平均值 D/E为 10.73%，付息债务资本占全部资本比例为 9.70%，

权益资本占全部资本比例为 90.30%。
经上述计算，本次评估WACC为 11.72%，息税前口径折现率为 13.79%。
（4）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
经上述评估程序，得到未来年度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测算表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永续
息税前利润 3,416.10 4,136.16 4,884.85 5,469.65 5,765.43 5,765.43
+折旧及摊销 651.57 742.83 713.62 640.09 627.21 627.21
-资本支出 2,654.87 - - - - 627.21
-营运资金增加额 12,333.52 2,976.69 2,045.23 1,488.69 1,026.07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10,920.71 1,902.30 3,553.24 4,621.05 5,366.56 5,765.43
折现率 13.79% 13.79% 13.79% 13.79% 13.79% 13.79%
折现期(年) 0.50 1.50 2.50 3.50 4.50 -
折现系数 0.9375 0.8239 0.7240 0.6363 0.5592 4.0556
折现值 -10,238.17 1,567.31 2,572.55 2,940.37 3,000.98 23,382.27
经营性权益现金流折现值合计 23,200.00 - - - - -

（5）龙华化工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 9月 16日，聚石化学全资子公司清远市普塞呋磷化学有限公司与金秀民等 9 名自然人签订了

《金秀民、金飞、金秀品、金建明、金建宝、金秀汉、吾超逸、楼立民、楼经纬与清远市普塞呋磷化学有限公司关
于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以 7,522.20 万元收购龙华化
工 59.06%的股权。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龙华化工自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需累计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3,900.00万元，2021年龙华化工实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3,541.1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2021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数为 3,368.98 万元，第一年已完成 3
年累计业绩承诺达 86.38%。

龙华化工商誉资产组在 2021年 12月 31日含商誉的公允价值为 10,590.71 万元，考虑到目前磷化工市
场、未来发展趋势及龙华化工的在手订单签订情况，对龙华化工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测算，其可收
回金额为 23,200.00万元，高于其商誉资产组公允价值，故未计提商誉减值具有合理性。

2、普立隆
（1）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假设主要包括一般假设和特殊假设。其中，一般假设包括：①交易假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

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②公开市场假设：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
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
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③资产组持续经营假设，假定标的资产组的经营业务合法，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续经
营。 特殊假设主要包括：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无重大变化
假设、无不利影响假设、方向一致假设、会计政策一致假设、资产持续使用假设、简单再生产假设、数据真实
假设、现金流稳定假设等。

（2）评估方法
本次采用收益法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测算。
（3）评估相关参数的选取
①预测期的确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一一商誉减值》，结合对资产组业务的市场调

查和预测，综合考虑了资产组业务目前生产经营状况、营运能力、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取 5 年作为详细预
测期，此后按稳定收益期。 即详细预测期截止至 2026年，期后为永续预测期。

②营业收入、息税前利润的确定
根据资产组现有业务的执行情况、在手订单签订情况及行业发展情况等因素 的综合分析，对未来五年

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利润进行预测。 资产组详细预测期及永续期的营业收入、收入增
长率、息税前利润及息税前利润 率预测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一、营业收入 6,074.04 6,824.67 7,477.14 7,907.78 8,212.09
减：营业成本 4,966.77 5,554.32 6,053.66 6,392.56 6,640.08
税金及附加 3.07 3.46 12.18 25.37 26.56
销售费用 178.06 196.51 212.70 223.72 231.78
管理费用 152.06 158.42 161.76 156.36 163.21
研发费用 329.97 358.03 381.33 397.11 409.13
二、息税前利润总额 412.96 509.35 598.22 648.51 674.17

③折现率的确定
A、确定权益资本成本 Re
a、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Rf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持有该债权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取中

债网 10年期国债收益率 2.78%作为本次无风险收益率。
b、确定 βe值
本次最终选取三家可比上市公司并通过同花顺 iFinD系统，获取行业剔除财务杠杆调整的 Beta值及资

本结构进行计算。
资本结构比率选取可比公司历史年度带息债务/股权价值平均值确定 D/E=10.02%。 则安装财务杠杆后

的 Beta为 0.9300。
c、确定 ERP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中国证券市场的特征指数沪深 300 为基本指数，对 ERP 进行测算，经测算，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1年度基准日评估项目的 ERP统一选定为 5.86%。
d企业个别风险值 Rc
公司个别风险是指发生于个别公司的特有事件造成的风险， 这类风险只涉及个别企业和个别是投资

项目，不对所有企业或投资项目产生普遍的影响，该风险系数取值一般在 0%~10%之间。根据目前宏观经济
状况、行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及标的公司经营情况综合确定标的公司个别风险为 5.00%。

e确定股权收益率 Re
按照上述数据，计算股权收益率为 13.23%。
B确定债务资本成本 Rd
债务资本成本按基准日中长期贷款利率 4.65%确定。
C确定资本结构
以可比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平均值作为计算基础。
对比公司资本结构带息债务/股权价值平均值 D/E为 10.02%，付息债务资本占全部资本比例为 9.10%，

权益资本占全部资本比例为 90.90%。
经上述计算，本次评估WACC为 12.39%，息税前口径折现率为 14.58%。
（4）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
经上述评估程序，得到未来年度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测算表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永续
息税前利润 444.12 553.93 655.51 712.67 741.33 741.33
+折旧及摊销 120.46 120.56 115.73 108.97 118.30 118.30
-资本支出 27.18 5.19 17.19 95.93 70.05 118.30
-营运资金增加额 2,523.31 101.46 123.72 149.91 112.01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1,985.91 567.85 630.34 575.79 677.57 741.33
折现率 14.58% 14.58% 14.58% 14.58% 14.58% 14.58%
折现期(年) 0.50 1.50 2.50 3.50 4.50
折现系数 0.9342 0.8153 0.7116 0.6210 0.5420 3.7174
折现值 -1,855.24 462.96 448.55 357.57 367.24 2,755.80
经营性权益现金流折现值合计 2,540.00

（5）普立隆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聚石化学收购普立隆股权时盈利预测 2021年预测净利润为 2021年预测净利润为 412万，2021年

经审计后净利润为 308万，其中管理费用-股权激励奖 40 万，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处置 42 万，属于非经常
性损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2021年实现利润约为 388.56 万元，当年完成率达 94.31%,实际完成数与预测
数差异较小；普立隆商誉资产组在 2021年 12月 31日含商誉的公允价值为 2,413.67 万元，考虑到目前市场
情况、未来发展趋势及公司的在手订单签订情况，对普立隆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测算，其可收回金
额为 2,540.00万元，高于其商誉资产组公允价值，故未计提商誉减值具有合理性。

3、池州聚石化学有限公司
公司收购池州聚石化学有限公司时，对应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收购对价是一致的，未形成商

誉，无需计提商誉减值。
（五）持续督导机构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及评估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执行有效性，包括关键假设的采用及减值计

提金额的复核及审批；
2、评价管理层委聘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3、通过参考行业惯例，评估了管理层进行现金流量预测时使用的估值方法的适当性；
4、通过将收入增长率、永续增长率和成本上涨等关键输入值与过往业绩、管理层预算和预测进行比

较，审慎评价编制折现现金流预测中采用的关键假设及判断；
5、检查管理层对冠臻科技业绩补偿款确认的准确性。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本年收购四家公司的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评估假设

和相关参数选取未见异常，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理由合理。
（六）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及评估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执行有效性，包括关键假设的采用及减值计

提金额的复核及审批；
2、评价管理层委聘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3、通过参考行业惯例，评估了管理层进行现金流量预测时使用的估值方法的适当性；
4、通过将收入增长率、永续增长率和成本上涨等关键输入值与过往业绩、管理层预算和预测进行比

较，审慎评价编制折现现金流预测中采用的关键假设及判断；
5、检查管理层对冠臻科技业绩补偿款金额确认的准确性。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本年收购四家公司的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和商誉减值计提结果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评估假设和相关参数选取未见异常。
三、项目投资
问题 9、关于项目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除多笔股权投资外，还新增多项项目投资，项目投资金额约

4.69 亿元。请公司：（1）补充各项目投资的主要考虑、拟开展的主要业务、计划投资金额、目前已经投资金额、
2022 年拟投资金额、建设周期、预计达产时间和预计产生的经济效益；（2）结合自有资金情况，说明公司新
增多项项目投资是否存在资金压力，是否会对公司的资金周转、研发项目以及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3）
补充确保资金安全的主要措施；（4）评估项目风险情况，并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一）补充各项目投资的主要考虑、拟开展的主要业务、计划投资金额、目前已经投资金额、2022 年拟投

资金额、建设周期、预计达产时间和预计产生的经济效益；
公司报告期内新增项目投资 4.69亿元，可分为四类，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 主要经营活动 持股比例（%） 本期增加 其他说明
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 IPO募投项目

1 广东聚石科技研究
有限公司

主要为聚石化学前沿新材
料研发技术平台 100 52,655,000.00 增资，用于建设“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募投项目

2 池州聚石化学有限
公司

主要从事阻燃剂、 改性塑
料、 石墨烯等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

100 120,517,100.00 增资：增资用于实施“池州无卤阻燃
剂扩产项目”募投项目

3 安庆聚信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化工原材料的生
产、销售业务； 90 90,000,000.00 设立，用于实施“20 万吨聚苯乙烯建

设项目”募投项目；
塑料循环产业类项目

4 湖南宏晔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废旧塑料、化工原
料的回收、处置、加工及销
售业务。 暂未正式经营

95 16,000,000.00 设立，公司拓展塑料回收、改性业务；

5 湖北聚石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发泡聚丙烯珠粒、
板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100 7,800,000.00 设立，主要开展“新材料循环产业园

项目”。

6 广东聚石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原材料贸易，塑料
可循环业务 100 100,000,000.00 设立，主要负责公司塑料循环、租赁

业务板块；
改性塑料扩产类项目

7 湖南聚石科技有限
公司

主要从事改性塑料、电线电
缆、片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65 32,500,000.00 设立，增加改性塑料产品种类；

8 安徽聚石科技有限
公司

主要从事改性塑料粒子产
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000.00 设立，聚石苏州改性塑料粒子产能转

移至该公司生产建设；
内部业务架构调整类项目

9 广州市聚石化工有
限公司

主要从事 PP、PE 等大宗原
材料贸易业务 100 10,000,000.00 增资

10 广东聚石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塑料制品、汽车型
材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100 40,000,000.00 设立，由聚石化学型材事业部转为全

资子公司；

11 广东聚石森元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 PP 中空板、 包装
箱的生产、销售业务。 56% -10,000,000.00 由聚石化学全资子公司变更为聚石

投资控股子公司，
合计 469,472,100.00 /

1、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 IPO募投项目
单位：元

募投项目名称 实施公司 项目投资总额（元）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本期向子公司增资
金额 项目状态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广东聚石科技研究
有限公司 52,655,000 52,655,000 52,655,000 2022年 3月已结项

池州无卤阻燃剂扩
产建设项目

池州聚石化学有限
公司 387,974,489 120,217,100 120,517,100 在建， 预计 2024 年

达到可使用状态

安庆聚苯乙烯生产
建设项目

安庆聚信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173,721,044 80,000,000 90,000,000 在建， 预计 2024 年

达到可使用状态

上述项目详情， 公司已在 2022年 4 月 29 日披露《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 2022-038）以及上述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详细披露。

2、塑料循环产业类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广东聚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聚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宏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建筑模架、保温箱、物流快
递箱的租赁运营

主要发泡聚丙烯(EPP)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 产品包括 EPP 保温箱和 EPP 汽
车型材

主要从事废旧塑料、 化工原料的回
收、处置、加工及销售业务。

投资的主要考虑

近年国家政策倾向于绿色循环经济，禁止一次性使用的塑料、减少快递物流一次性包装、减轻白色污染。公司未
来战略是打造塑料循环经济，通过塑料的回收循环再用，完成整体产业链的闭环。公司将进入包装制品市场，先
将 PP（聚丙烯）改性然后再发泡为 EPP（发泡聚丙烯），最终热压成型做成冷链运输箱、保温箱等外包装产品，用
于生鲜水产和蔬果的物流运输、工业生产中间转运等领域，取代传统一次性白色泡沫箱，响应政府号召减轻白
色污染。此外，公司借助汽车型材中空板的技术优势，生产可折叠快递物流箱，该塑料包装不仅可以取代纸质包
装提供更好的防护缓震，同时还可以循环回收再利用，节省森林资源，提倡绿色环保。公司所生产的箱体不仅强
度高可重复多次使用，破损后回收还可作为回收料添加入新箱体的生产，直至塑料性能老化，仍可回收降级生
产为建筑模板使用。 最终废塑料回收再利用，形成塑料全生命周期的闭环。
湖北聚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所生产的 EPP保温箱将交由广东聚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租赁业务，箱子多
次出租直至破损后将由湖南宏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回收、破碎、再造粒，然后回收料交付给湖北聚石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新料参杂回收料降级生产为建筑模板，再出租给建筑工地。

计划投资金额 100,000,000 约 300,000,000 28,500,000
截至报告期末已投
资金额 100,000,000 7,800,000 16,000,000

2022年拟投资金额 / 113,000,000 12,500,000
建设周期 目前已在运营 3年 1.5年
预计达产时间 目前已在运营 2025年 2023年

预计产生的经济效
益

报告期内租赁业务已产生营业收入
1,965.02，毛利率 62.73%。
随着 EPP 保温箱的陆续投产，租赁
业务收入也将提高。

预计 IRR（所得税后）为 15.06；
静态回收周期（所得税后）为 7.76年； 回收料主要由公司内部自用。

3、改性塑料扩产类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湖南聚石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聚石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改性塑料、电线电缆、片材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 主要从事改性塑料粒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投资的主要考虑

两个项目皆是公司主营业务———改性塑料粒子的扩产，为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行业地位而实施。
设立安徽聚石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考虑是将全资子公司聚石化学（苏州）有限公司实现整体搬迁至安
徽芜湖。聚石化学（苏州）有限公司是公司于 2014年设立的，生产经营场地只有 4000平方米，由于地理
位置靠近苏州市吴中区商业核心地段，租金价格昂贵，且没有扩充的余地。 为了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
决定搬迁到安微省芜湖市。
设立湖南聚石科技有限公司的目的是为丰富改性塑料粒子的产品种类，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结构，
同时利用客户优势，增强公司产品在圣诞树及圣诞饰品行业的原材料供应方面占比。 该公司主要生产
改性塑料粒子及电线电缆制品，改性塑料粒子可利用公司自有的阻燃剂进行差异化改性，降低生产成
本。 投产后改性塑料粒子作为原材料用于电线电缆制品的生产，电线电缆制品可用于圣诞灯饰、人造
圣诞树枝部件等，形成了改性塑料粒子、电线电缆制品到圣诞制品的上下游产业链，可为圣诞客户提
供便捷的一站式采购、更放心的原材料溯源服务，同时也提高了公司在阻燃圣诞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和
利润。

计划投资金额 160,000,000 50,000,000
截至报告期末已投资金额 32,500,000 10,000,000

2022年拟投资金额 公司不再增资，后续资金将由子公司以银行贷款等
方式自行筹措或子公司实现盈利后再投入。

公司不再增资，聚石化学（苏州）有限公司原资产
有 4,000万将注入安徽聚石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周期 三年 一年
预计达产时间 2025 2022年

预计产生的经济效益 2022 年第一季度湖南聚石科技有限公司已实现营
业收入 3761.24万元，净利润约 100万元。

报告期内聚石化学（苏州）有限公司已实现营业收
入 8974.11万元，净利润 535.14万元。
并入安徽聚石科技有限公司后将实现产能扩增。

4、内部业务架构调整类项目
（1） 向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聚石化工有限公司增资 1000万元主要为其转型从事建筑模架租赁业务提供

资助。 广州市聚石化工有限公司已于 2022年 3月 15日工商核准变更为广东聚石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其经营范围也变更为“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等”。

（2） 新设立广东聚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将汽车型材业务从母公司剥离为独立子公司经
营。

（3）将全资子公司广东聚石森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注册资本 1000万元转让给广东聚石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即将其由全资一级子公司变更为全资二级子公司，系内部管理架构调整所致。 其后广东
聚石森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增加至 3000万元，引入外部股东吉林省森元绿色包装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完成后广东聚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6%，吉林省森元绿色包装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 44%。 该控股子公司拟从事物流快递包装箱的租赁运营。

（二）结合自有资金情况，说明公司新增多项项目投资是否存在资金压力，是否会对公司的资金周转、
研发项目以及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021年末及 2022年 3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4.68亿元及 4.45亿元，2019年至 2022年 3月末公司
资产负债率一直维持在 55%， 多年来通过合理的财务杠杆政策及持有合理的营运资金配合公司经营发展
步伐。 因此，2022年公司将继续根据自身的盈利能力、投资项目的进度以及银行授信的支持力度，在保证公
司日常经营、资金周转、研发项目不受重大影响的情况下，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三）确保资金安全的主要措施
上述所有项目投资皆是由公司全资或控股公司实际承担日常经营活动，其生产、采购、销售、财务等重

要环节皆由公司人员管理，公司对项目的经营以及未来发展战略具有决策权，不存在无法控制投资资金使

用方向的情况。
（四）上述三类项目的主要风险如下
以下楷体加粗部分为公司在 2021年年度报告之“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中经营

风险、财务风险、行业风险的补充披露：
IPO募投项目、改性塑料扩产类项目
序号 风险因素 风险描述

1 产能扩大带来的
销售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年产 40,000吨改性塑料扩建项目”、“无卤阻燃剂扩产建设项目”和“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虽然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进行了全面论证，但如果未来市场
环境出现较大变化，销售渠道拓展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或者出现对产品产生不利影响的客观因素，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新增产能将对公司产品销售构成一定的压力。

2 固定资产折旧增
加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 公司将新增大量固定资产， 每年相应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将大幅增
加。 若因项目管理不善或产品市场开拓不力而导致不能如期产生效益或实际收益低于预期，则新增的
固定资产折旧将提高固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加大发行人经营风险，从而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产生
不利影响.

3 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一定的投入周期，在短期内难以完全产生效益，因此，公司在发行当年每
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受股本摊薄影响可能会出现下降，从而导致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

塑料循环产业类项目
序号 风险因素 风险描述

1 行业风险
国内的塑料循环行业还是个新兴行业，参与者不多，模式简单，规模较小，还没有企业形成行业影响
力，属行业早期发展阶段。 行业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有国民环保意识不足、相关管理法规和行业标准
缺失、资源回收率低、行业技术进步缓慢、与国外同行差距较大等

2 投资规模较大的
风险

公司战略是打造闭环型的塑料循环产业，其中涉及绿色塑料的生产、租赁运营、回收、再生、裂解等多
个环节，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所需的预计总投资额较大、投入周期较长。 因此，公司前期仅搭建小批量生
产以及小范围租赁运营，严格控制投资规模，积极引入外部投资人，不排除将部分项目列为再融资募
投项目的可能。 后续主要以前期所产生的利润再投入为主，母公司不再追加投资

（四）持续督导机构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查阅招股说明书及年度报告中关于募投项目、投资项目及风险的相关内容；
2、对募集资金实施银行函证程序；
3、获取募集资金使用台账，结合采购合同、发票、银行回单等，检查募集资金的使用去向。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年度报告中已披露投资项目风险。
（五）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查阅招股说明书及年度报告中关于募投项目、投资项目及风险的相关内容；
2、对募集资金实施银行函证程序；
3、获取募集资金使用台账，结合采购合同、发票、银行回单等，检查募集资金的使用去向。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年度报告中已披露投资项目风险。
问题 10、关于募投项目。 截至 2021 年末，年产4 万吨改性塑料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累计投入

进度为 61.16%、6.64%，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 2022 年 3 月，投入进度较慢。请公司：（1）补充截至目
前，以上两项募投项目最新的进展状态，包括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以及项目建设情况；（2）结合项目进
展情况，说明募投项目否存在延期风险，若存在延期情况，请披露并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一）补充截至目前，以上两项募投项目最新的进展状态，包括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以及项目建设

情况；结合项目进展情况，说明募投项目否存在延期风险，若存在延期情况，请披露并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已于 2022年 3月 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
“年产 40,000 吨改性塑料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上述议案于 2022年 3月 17日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

截至 2022年 2月 28日，“年产 40,000吨改性塑料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金额为 21,736.77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 10,830.26 万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金额为 385.52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4,646.17万元。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1）。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查阅董事会、股东大会相关议案及与募投项目相关的公告；
2、查阅公司的《聚石化学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立信会计师出具的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
第 ZE10265号）；

3、了解报告期后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查阅公司已经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以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的相关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年产 4万吨改性塑料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于 2022年 3月结项，已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募投

项目不存在延期风险。
（三）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查阅董事会、股东大会相关议案及与募投项目相关的公告；
2、查阅公司的《聚石化学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立信会计师出具的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
第 ZE10265号）；

3、了解报告期后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查阅公司已经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以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的相关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回复中关于年产 4万吨改性塑料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于 2022年 3月结项并已履行相

关审批程序的情况和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募投项目不存在延期风险。
四、会计科目
问题 11、关于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 2021 年年末，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合计 9.39 亿元，同比增长约

40%，增长幅度高于营收增长。 请公司：（1）结合业务开展、信用政策变化等情况，详细说明应收款项同比持
续增长的原因、应收款项与营业收入变动的匹配性；（2）披露前五名应收账款涉及客户的名称、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补充应收账款账龄超一年的主要客户情况，以及相关减值准备的计提是
否充分；（4）披露金额前五名的商业承兑票据的交易对方、金额、结算时点，相关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存在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

【公司回复】：
（一）结合业务开展、信用政策变化等情况，详细说明应收款项同比持续增长的原因、应收款项与营业

收入变动的匹配性
公司按类别的应收款项与营业收入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应收账款变动
比

营业收入变动
比应收账款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 营业收入

阻燃剂 3,292.80 18,662.89 1,769.10 11,693.23 86.13% 59.60%
改性塑料粒子及制品 54,035.26 193,982.54 48,063.37 151,524.45 12.43% 28.02%
原材料贸易 8,725.13 28,112.34 3,925.55 28,441.39 122.27% -1.16%
其他 12.10 90.19 44.78 140.48 -72.98% -35.80%
租赁服务 1,242.03 1,965.02 -
磷化学 5,834.52 10,285.65 -
应收一年以上
无对应收入 2,030.20 - 1,155.87 -

合计 75,172.03 253,098.64 54,958.67 191,799.56 36.78% 31.96%
1、本期新收购公司的业务增加，如磷化学业务、改性塑料制品中的热熔胶业务、卫生材料业务，相关业

务导致应收账款增长约 14,126.49万元。
2、本期公司新设立的公司业务增加，如租赁业务、改性塑料制品中的新型电线电缆业务，相关业务导

致应收账款增长约 1,538.87万元。
3、公司原有业务如阻燃剂、改性塑料粒子如节日灯饰类、电子电器类较 2020 年销量增加，相关业务导

致应收账款增长约 4,548.00万元。
4、公司针对不同等级客户执行不同的信用政策，对于资质相似的客户，公司一般给予相近的信用期，

平均信用期约 60-120天。 本期应收账款余额的变化主要受到销售规模的扩张、新产品、新业务类型增加的
影响，报告期内不存在信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客户实际回款期与信用期可能存在差异，主要原因
系受下游不同细分行业特点影响，如汽车类市场，账期相对较长。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期后回款的比例约为
95.04%，不存在重大应收款无法收回的情况。

（二）披露前五名应收账款涉及客户的名称、交易金额、交易背景、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涉及客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NANJIN KOREA CO,LTD （曾 用 名 ：JINFU TECHNOLOGY
KOREA CO.,LTD） 17,722.02 改性塑料制品-扩散板 否

佛山市旗正科技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天骅科技有限公司受同
一人控制） 5,699.28 原材料贸易-LLDPE 否

佛山市天骅科技有限公司（与佛山市旗正科技有限公司受同
一人控制） 6,184.46 原材料贸易-LLDPE 否

佛山市天雅进出口有限公司 1,402.29 改性塑料制品-卫生材料 否
九江天祺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78.79 磷化学-多聚磷酸 否
POLYGROUP TRADING LIMITED 4,774.02 改性塑料粒子 否

（三）补充应收账款账龄超一年的主要客户情况，以及相关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应收账款金额大于 50万元，账龄超一年的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余额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坏账准备
浙江永泉化学有限公司 711.24 308.32 252.69 150.23 338.23
佛山市旗正科技有限公司 507.03 507.03 101.41
广东德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9.73 159.73 31.95
湖南一朵和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2.84 122.84 61.42
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94.14 45.85 48.29 71.21
宁乡市聚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90.87 90.87 18.17
常州市武进视科发电器有限公司 83.23 83.23 16.65
湖南一创塑模科技有限公司 81.72 26.14 55.58 68.65
常州亿海汽车内饰材料有限公司 79.94 79.94 15.99
深圳市明隆昌五金有限公司 61.01 61.01 30.51
合计 1,991.75 1,229.12 508.53 254.10 754.19
合并报表列示金额 2,853.80 1,684.99 686.35 482.45 1,162.63
占比 69.79% 72.95% 74.09% 52.67% 64.87%

公司 1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 3.80%，占比较低。 结合客户的资信情况、期后回款
比例来看，整体收款情况良好。 公司严格执行了客户信用管理制度，对逾期款项会及时进行催收。针对金额
较大的应收账款，公司会深入了解企业的资信情况，形成预期收款计划，对有确凿证据表明无法收回的应
收账款，企业报经销售总监、分管事业部总经理同意后予以核销。

综上，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比例均超过 90%，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与公司业务模式、客户结构相
符，计提比例合理、充分。

（四）披露金额前五名的商业承兑票据的交易对方、金额、结算时点，相关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存在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

金额前五名的商业承兑票据情况如下：
票据类型 对手 票据金额 （万

元） 票据到期日 背书/贴现/承兑日期 期后兑付情况 是否为关联方

商业承兑汇票 长青热能科技（中山）有限
公司 392.20 2022/1/29 2021/10/29 已背书 否

商业承兑汇票 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
限公司 379.97 2022/6/20 2022/1/6 已贴现 否

商业承兑汇票 长青热能科技（中山）有限
公司 346.22 2022/4/28 2021/12/22 已背书 否

商业承兑汇票 长青热能科技（中山）有限
公司 286.20 2022/5/29 2021/12/22 已背书 否

商业承兑汇票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75.68 2022/2/8 2022/2/8 到期承兑 否
（五）持续督导机构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获取并复核会计师对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函证控制表；以抽样方式对应收账款相关的销售合同、发

货单、签收单、期后回款等支持性文件进行检查；
2、获取并复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明细表，分析与收入的关系，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3、获取并复核期末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增长与收入增长匹配；公司主要客户的信用账期较为稳定，对于资质相似的客

户，信用期不存在明显差异；前五名应收账款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主要客户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
好，已根据不同账龄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前五名的商业承兑票据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

（六）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对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函证；以抽样方式对应收账款相关的销售合同、发货单、签收单、期后回款

等支持性文件进行检查；
2、取得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明细表，分析与收入的关系，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3、复核期末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增长与收入增长匹配；公司关于主要客户的信用账期较为稳定，对于资质相似

的客户，信用期不存在明显差异的说明，前五名应收账款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主要客户的应收账款
回款情况良好，已根据不同账龄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前五名的商业承兑票据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 12、关于预付账款。年报显示，报告期末预付账款为 1.22 亿元，同比增加 134.62%。其中，前五大预
付对象预付金额 7,896.94万元，占比达 64.82%。 请公司：（1）补充前五大预付对象的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
本、实缴资本、采购商品的主要类型、合同金额、预付金额以及预付比例；（2）结合历史交易惯例、同行业公司
及主要产品市场供应情况，说明预付账款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补充前五大预付对象的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实缴资本、采购商品的主要类型、合同金额、预

付金额以及预付比例
前五大预付供应商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主要采购 合同金额 预付金额 预付比例 预付期末金
额

昆明熙宸贸易有
限公司（与云南旭
东集团有限公司
为关联公司）

2015-1-21 1000万元 1000
万元 黄磷

3,300.00 3,300.00 100.00%
4,411.881,201.20 1,201.20 100.00%

云南旭东集团有
限公司（与昆明熙
宸贸易有限公司
为关联公司）

1997-5-21 4100万元 4100
万元 黄磷 1,519.20 837.28 55.11% 541.67

江西铜业（深圳）
国际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2019-11-28 166200
万元 166200万元 黄铜

761.23 761.23 100.00%
1,557.241,332.67 1,332.67 100.00%

宁波远大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000-3-27 5000万元 5000

万元 聚苯乙烯 $229.82 $92.66 40.32% 493.33

宁波科固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005-9-30 1000万元 1000

万元 聚苯乙烯 472.40 472.40 100.00% 472.82

泰州百力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 2004-2-12 26116.115万元26116.115万元十溴二苯

乙烷 630.00 630.00 100.00% 420.00

（二）结合历史交易惯例、同行业公司及主要产品市场供应情况，说明预付账款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

1、2021年因为上游原材料价格不稳定，公司通过多渠道寻找供应商、积极与供应商磋商等方法，确保
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 通过预付的形式，部分供应商在采购价格上给予了公司一定程度的优惠，如黄磷的
采购价格较市场价格每吨平均低 2000元。对于部分处于强势地位的供应商，如黄铜供应商江西铜业（深圳）
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由于公司的采购量占供应商比重较小，在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供应商
要求公司预付后款到发货。

关于黄磷预付款较高（约 4,953.55 万元）的原因，主要是公司认为黄磷中长期价格走势偏高，且容易受
政策影响导致供货紧缺。磷化工产业是典型的高能耗（1吨黄磷耗电约 14,000度）、高污染行业，是环保督察
的重点，近年来随着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督察严监管，不少较小规模的磷矿企业因此停采，2017-2020 年我国
磷矿石产量逐年下降，另一方面需求端下游包括磷肥、草甘磷等，整体需求偏刚性，且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逐
步推广，磷酸铁锂电池的需求有望增加磷矿石的消耗。 从中长期考虑，供需错配很可能进一步推高磷矿石
以及黄磷的价格。

总体而言，2021年公司预付款相较于 2020年有所增长，主要与相关原料的市场行情相关，具备合理性
和必要性。 黄磷、黄铜、聚苯乙烯、溴素的 2021年度价格走势如下图所示：

2、云南旭东集团有限公司（与昆明熙宸贸易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系一家专门从事黄磷生产、销售的
公司，公司新收购的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五氧化二磷、多聚磷酸的生产销售，双方历史合
作时间较长。 基于 2021年黄磷市场价格暴涨，并且居高不下的背景，为了规避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影
响，龙华化工于 2021年 8月签订了购销协议并支付了 3,300 万元用于云南旭东改造黄磷生产设备，双方约
定设备完成改造后生产的黄磷应当低于市场价格每吨 2,000元， 从开始供货之月起每月的优惠额度约 450
吨，总计优惠额度不超过 5,000吨，该安排在以下方面有利于上市公司：

（1）稳定供货。 如前所述，黄磷行业将继续供应紧张，本次公司向旭东集团支付预付款及签订购销协议
有利于加深双方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保障公司可稳定采购黄磷。

（2）降低采购成本。 旭东集团按低于市场价格每吨 2,000元的供应价格向公司供应 5,000 吨黄磷，公司
可节省采购成本 1,000万元。 换个角度， 预付的 3,300万元在一年半内将获得累计价值 4,300万元的黄磷，
年化收益率约 20%。

上述 3,300万元预付款的冲销计划如下：目前公司向旭东集团月均采购量 1,000-1,200 吨，其中 450 吨
优惠 2,000元/吨且可用于冲抵货款的预付款为 6,600元/吨，因此预计 12个月内可用完 5,000吨额度并冲销
完毕 3,300万元预付款。

该合约实际已在执行， 截至 2022年 5月 31日， 货款已抵扣预付款约 1,152万元。 因此公司预计将在
2023年 3月之前抵扣完毕 3,300万元的预付款。

综上所述，结合黄磷价格走势，在市场价格不稳定的情况下，公司为保证黄磷供货的稳定性，减少价格
波动带来的影响，同时获得了价格优惠，对供应商预付货款具备合理性。

3、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1年预付款项占资产总额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预付款项 资产总额 预付占资产总额比重
浙江万盛 1,154.86 331,670.31 0.35%
道恩股份 12,815.95 315,112.30 4.07%
银禧科技 1,261.01 195,254.67 0.65%
金发科技 40,062.86 4,830,002.21 0.83%
国恩股份 90,574.42 990,887.72 9.14%
平均 29,173.82 1,332,585.44 2.19%
聚石化学 12,247.36 358,572.52 3.42%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公司 2021年均有不同程度的预付，公司预付账款与同行业公司相比，预付款项的
比重没有明显异常。

（三）持续督导机构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对预付款项供应商进行背景调查，查询相关工商信息，检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核查公司与

主要供应商签订的购销合同，重点关注相关合同条款（付款条件、发货要求、货物验收等）；
2、将主要原料市场价与企业采购价进行对比分析，检查原料采购价款是否合理、公允；
3、结合 2021年主要原料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分析预付款项增长的合理性；
4、执行期后查验到货情况，检查交易趋势的合理性；
5、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分析，通过同行业预付款项占资产总额比重，分析公司预付款项是否存在

异常。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企业预付款项持续增长存在合理性，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一致。
（四）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对前五大预付款项供应商进行背景调查，查询相关工商信息，检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核查

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签订的购销合同，重点关注相关合同条款（付款条件、发货要求、货物验收等）；
2、将主要原料市场价与企业采购价进行对比分析，检查原料采购价款是否合理、公允；
3、结合 2021年主要原料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分析预付款项增长的合理性；
4、执行期后查验到货情况；
5、查询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预付款项占资产总额比重，分析公司预付款项是否存在异常。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对预付款项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一致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过程中了

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 13、关于短期借款。 2021年末，短期借款为 6.89亿元，同比增长 87.74%；2022 年一季度，短期借款

为 8.58亿元，较年末增长 24.53%，增速较快。 2021年，公司产生利息费用 3,667.63 万元。 同时，公司在报告
期存在多笔股权投资和项目投资。请公司：（1）补充公司各项短期借款的主要协议安排及利率约定；（2）预计
前述借款在 2022年将产生的利息费用，并说明对公司业绩的可能影响；（3）结合前述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短
借长投、期限错配的情形。 若存在，请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一）补充公司各项短期借款的主要协议安排及利率约定
公司报告期内获得的银行借款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 支付货款以及日常生产经营周转需要的一般借

款。 报告期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情况及主要协议安排及利率约定如下：
借款性质 协议安排用途 借款金额（万元） 协议约定利率范围

保证借款
购买原材料、支付货款 20,304.05 1.40%-5.50%
日常经营周转需要 16,916.10 2.00%-4.38%
小计 37,220.15

抵押借款
购买原材料、支付货款 8,080.00 4.50%-4.85%
日常经营周转需要 7,917.18 4.80%-5.00%
小计 15,997.18

信用借款
购买原材料、支付货款 6,226.12 4.50%-4.90%
日常经营周转需要 27.00 4.25%
小计 6,253.12

质押借款
购买原材料、支付货款 7,501.14 3.95%
日常经营周转需要 1,622.72 4.80%-5.00%
小计 9,123.85

总计 68,594.30
（二）预计前述借款在 2022年将产生的利息费用，并说明对公司业绩的可能影响
公司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测算 2022年利息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假设：平均余额 假设：平均利率 测算的利息
短期借款 86,000.00 4.5% 3,870.00
长期借款 14,000.00 4% 560.00
融资租赁 5,500.00 9% 495.00
合计 4,925.00

公司的短期借款主要用于日常经营性支出，不用于长期资产投资。 根据测算，2022 年预计产生的利息
费用将对全年的利润总额降低 4,495万元。

（三）结合前述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短借长投、期限错配的情形。 若存在，请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短期借款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 支付货款等日常生产经营周转需要。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之

日，公司报告期内的已到期借款均如期偿还。 公司自设立起以来，与金融机构拥有良好的合作信誉，不存在
逾期借款或者延迟支付利息等借款违约情形，不存在短期借款用于长期投资、期限错配的情形。

（四）持续督导机构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检查短期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等文件，核实借款期间、借款利率、受限资产情况；
2、对公司计提的应付利息金额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间及利率进行重新测算，核实企业账面应付利息金

额计提的准确性；
3、对短期借款的起止日期、还款日期，借款利率、抵押物担保人等向第三方执行函证程序；
4、检查借款的期后偿还凭证，并检查银行水单；
5、关注临近到期日的借款并跟踪其是否如期偿还，是否存在逾期借款或者延迟支付利息等其他借款

违约情形；
6、对财务费用利息支出金额执行分析性程序；
7、获取企业信用报告，将信用报告信贷记录与企业实际借款情况进行核对；
8、检查与短期借款相关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告中进行恰当列报及披露。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短期借款用途符合协议安排，不存在短借长投、期限错配的情形。
（五）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检查短期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等文件，核实借款期间、借款利率、受限资产情况；
2、对公司计提的应付利息金额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间及利率进行重新测算，核实企业账面应付利息金

额计提的准确性；
3、对短期借款的起止日期、还款日期，借款利率、抵押物担保人等向第三方执行函证程序；
4、检查借款的期后偿还凭证，并检查银行水单；
5、关注临近到期日的借款并跟踪其是否如期偿还，是否存在逾期借款或者延迟支付利息等其他借款

违约情形；
6、对财务费用利息支出金额执行分析性程序；
7、获取企业信用报告，将信用报告信贷记录与企业实际借款情况进行核对；
8、检查与短期借款相关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告中进行恰当列报及披露。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我们未发现公司短期借款的增长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问题 14、关于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3,728.28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362.08%，增幅

较大。请公司：（1）列示前五大其他应收款的交易对象、交易金额、是否为公司关联方、目前账龄、预计回款时
间；（2）结合其他应收款发生的交易背景，说明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列示前五大其他应收款的交易对象、交易金额、是否为公司关联方、目前账龄、预计回款时间
2021年公司前五大其他应收款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象 交易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款项性质

常州沛腾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否 1-2年 13.22 往来款
深圳市宏鼎物流运营有限公司 412.00 否 1年以内 10.89 股权转让款
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管
理人 398.00 否 1年以内 10.52 往来款

广东大众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323.12 否 1年以内 8.54 房租保证金
应收出口退税 448.31 否 1年以内 11.85 出口退税
合计 2,081.43 55.83

（二）结合其他应收款发生的交易背景，说明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1、常州沛腾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沛腾装备”）的其他应收款 500 万元，系聚石化学于 2020 年

下半年预付的设备款，该设备名称系 ALD 柔性沉积装备，用于聚石化学在研发特种薄膜产品，公司向聚石
化学交付设备后在现场进行调试，但设备运行一直无法达到预定目标，故最终将设备退回；且公司存在现
金流紧张的经营情况，便与聚石化学商讨还款方案，聚石化学因认同沛腾装备在 SEI 领域的专业领先地位
及看好公司未来发展，故双方一致同意，将该 500万元款项作为聚石化学对常州沛腾的投资款，目前双方正
在洽谈投资细节，待双方确定投资细节后上市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沛腾装备成立于 2019年 11月，注册资本 1,500万元，实缴资本 2.3万元注册地址为常州西太湖科技产
业园腾龙路 2号。沛腾装备是一家专门从事人造 SEI（Solid Electrolyte Interphase）技术研究的初创公司，其实
际控制人乐阳为毕业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微电子专业博士。 公司技术团队具有多年大型半导
体、太阳能、锂电工艺装备设计与制造经验，于 2020年荣获常州市第十三批“龙城英才”资助。公司与纳米技
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江苏中科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常熟理工学院等研究机构建有紧密合
作关系，并同佛山天劲、远东电池与孚能科技等公司做批量试样验证。

2、深圳市宏鼎物流运营有限公司系公司子公司广东聚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宏鼎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严志宏于 2021年 9月 9日共同设立的控股子公司，聚石投资出资金额 450 万元，持股 60%，主要经
营物流行业循环包装箱的租赁业务。 后后由于各股东经营理念不一致等原因，经协商，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广东聚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退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回款 38 万元，剩余 412 万元作为可收回的投
资款列示于其他应收款。 由于物流行业受疫情影响，宏鼎物流的现金流紧张，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公
司尚未收到剩余的投资款项。 经双方协商一致，款项预计于 2022年 9月前退回。

3、2021年 10月 29日，子公司广东聚石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加工合同，
公司支付对方 398 万元作为加工费及为保障对方正常经营的保证金。 2022 年 1 月 18 日双方签订补充协
议，约定原广东聚石供应链有限公司于《委托加工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由控股子公司安徽安宝化工有限
公司承担并履行，故 2022年 1月 24日已回款。

4、由于公司本年度新收购及新设立的公司较多，房租保证金及出口退税款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三）持续督导机构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询问财务负责人，了解主要其他应收款形成的背景、履行情况；
2、获取并复核会计师关于其他应收款的函证控制表；
3、抽查其他应收款大额收付款凭证、合同、发票等；
4、通过对主要其他应收款对手方的商业信息进行查询，核查其工商资料信息、股权结构、董监高主要

人员情况等信息，确认交易对手是否存在重大异常，了解其他应收款对手方及其股东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5、与常州沛腾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宏鼎物流运营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访谈，并获取该两家
公司关于欠款的说明；

6、督促公司尽快收回对宏鼎物流的其他应收款，如未能如期收回应及时在定期报告中计提充分的坏
账准备。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的交易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发生真实，发生原因合理。
（四）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询问财务负责人，了解主要其他应收款形成的背景、履行情况；
2、选择金额较大或性质特殊的其他应收款实施函证程序；
3、抽查其他应收款大额收付款凭证、合同、发票等；
4、通过对主要其他应收款对手方的商业信息进行查询，核查其工商资料信息、股权结构、董监高主要

人员情况等信息，确认交易对手是否存在重大异常，了解其他应收款对手方及其股东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5、与常州沛腾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宏鼎物流运营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访谈，并获取该两家
公司关于欠款的说明。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其他应收款的交易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发生的原因合理。
问题 15、关于货币资金。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 46,838.33 万元，最近一年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 571.17 万

元。 公司年末货币资金占流动资产比重在 20%以上，且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占四个季度货币资金账面价值
平均值的比重小于 2%。 请公司：（1）说明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的具体来源；（2）说明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与
货币资金是否匹配。

【公司回复】：
（一）说明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的具体来源
2021年公司利息收入来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利息收入 571.17
其中：1、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71.17
1.1、活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24.18
1.2、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535.89
1.3、保证金利息收入 11.10

（二）说明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是否匹配
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的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2021年 12月 31日
利息收入① 571.17
其中：募集资金利息收入② 535.89
银行存款余额③ 39,925.98
其中：美元存款余额④ 12,513.21
募集资金余额⑤ 13,546.26
美元存款余额占活期存款比=④/（③-⑤） 47.43%
募集资金第一季度余额⑥ 63,655.47
募集资金第二季度余额⑦ 48,459.22
募集资金第三季度余额⑧ 20,931.36
募集资金第四季度余额⑨ 13,546.26
模拟募集资金年化利率=②/[（⑥+⑦+⑧+⑨）/4] 1.46%
模拟本外币活期存款年化利率=（①-②）/（③-⑤） 0.13%

由上表可知，公司本年度的货币资金主要分为正常活期存款及募集资金存款。 其中：
1、2021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于光大银行、建设银行、花旗银行、工商银行，银行提供的年化利率分别为

1.725%、1.61%、1.755%、1.495%，平均年化利率为 1.65%,模拟计算募集资金年化利率为 1.46%，与平均年利
率无重大差异。

2、剔除募集资金后，2021年公司模拟存款年化利率为 0.13%。2021年美元存款活期利率为 0.05%，人民
币存款活期利率为 0.35%，公司整体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在“0.05%-0.35%”间。鉴于公司美元存款余额在银行
存款期末余额占比约 46.52%，则美元人民币活期存款的加权平均利率=0.05%*46.52%+0.35%*（1-46.52%）=
0.21%，与报告期内模拟本外币活期存款年化利率无重大差异。

（三）持续督导机构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获取银行对账单、企业信用报告，并对货币资金实施函证程序；
2、检查募集资金账户的对账单，募集资金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检查财务费用利息收入的来源，询问财务负责人利息收入的确认及计量方法；
4、针对各类存款测算利息收入，进行配比分析。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本年度的利息收入来源包括存款利息收入、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及保证金利息收入，利息收入

与货币资金相匹配，未见异常。
（四）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银行对账单、企业信用报告，并对货币资金实施函证程序；
2、检查募集资金账户的对账单、募集资金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3、检查财务费用利息收入的来源，询问财务负责人利息收入的确认及计量方法；
4、针对各类存款测算利息收入，进行配比分析。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本年度的利息收入来源合理，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相匹配未见异常。
问题 16、关于无形资产。 报告期末，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1.07 亿元，同比增加 247.78%，主要为企业合

并时增加 4,560.90万元专利权以及 2,476.24万元土地使用权。 请公司：（1）补充各项专利权的具体名称、专
利类型、形成时间、账面价值、评估价值；（2）补充土地使用权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账面价值以及目前使用
状态。

【公司回复】：
（一）补充各项专利权的具体名称、专利类型、形成时间、账面价值、评估价值
2021年公司增加的各项专利权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主体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形成时间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塑料切粒机 实用新型 2016/10/28

142.10 150.90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冷却水槽 实用新型 2016/10/28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塑料搅拌机 实用新型 2016/10/28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双螺杆挤出机 实用新型 2016/10/28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旋转成型装置 实用新型 2015/9/21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雾化冷却装置 实用新型 2015/9/21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塑料管件接头 实用新型 2015/9/21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卧式开卷机 实用新型 2015/9/21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螺旋杆输送装置 实用新型 2015/8/11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新型的塑料颗粒物加工设备 实用新型 2014/12/17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粘接树脂成品搅拌装置 实用新型 2018/12/17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粘接树脂水下切粒系统 实用新型 2018/12/17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衬塑钢管连接结构 实用新型 2020/4/7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室内装修用铝塑复合板 实用新型 2020/4/7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多层共挤阻隔包装用聚乙烯
型粘接树脂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4/11/28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多层共挤塑料复合软管用粘
接树脂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4/11/27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多层共挤阻隔包装用聚丙烯
型粘接树脂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4/12/2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粘接树脂及
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7/9/17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聚合物锂电池软包装膜用粘接树
脂及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8/10/19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无醛胶合板用粘接树脂及制备方
法 发明专利 2018/10/17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铝塑板用粘接树脂、 其制备方法
及铝塑板 发明专利 2018/10/17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铝天花板用粘接树脂 发明专利 2019/12/30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复合隔热瓦 发明专利 2020/12/1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隔热瓦用粘接剂及其制备方
法 发明专利 2020/12/1

河源市普立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不色变卤素阻燃增强 PPA 复
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20/12/16

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多聚磷酸的反应釜 实用新型 2019/3/18
1,228.50 1,260.00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多聚磷酸生产装置 实用新型 2019/3/18

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五氧化二磷冷却沉降装置 实用新型 2019/3/18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螺旋推荐装置 实用新型 2018/8/31

3,045.00 3,150.00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用于干燥印刷的装置 实用新型 2018/10/10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转轮干燥空气装置 实用新型 2018/10/10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制造干燥空气装置 发明专利 2018/10/10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制造干燥空气装置 发明专利 2018/10/10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用于干燥印刷的装置 发明专利 2018/10/10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转轮干燥空气装置 发明专利 2018/10/10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从空气中分离凝结水分的低
耗取水装置 实用新型 2018/11/30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单螺杆挤出循环加热装置 实用新型 2019/5/13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气干法淡化海水装置 发明专利 2019/9/9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气干法淡化海水装置 实用新型 2019/9/9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气干法污水处理装置 发明专利 2019/9/17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气干法污水处理装置 实用新型 2019/9/17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气干法药物制造装置 发明专利 2019/9/23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气干法药物制造装置 实用新型 2019/9/23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基于双螺杆的透气膜流延机 发明专利 2019/9/29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双螺杆一步法透气膜流延机
及其制造方法 发明专利 2019/9/29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干旱地区太阳能制水装置 实用新型 2021/3/1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干旱地区太阳能制水装置 实用新型 2021/3/1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卫星式凹版印刷机 发明专利 2021/3/1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卫星式凹版印刷机 实用新型 2021/3/1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冷却流延辊和胶辊的流延拉
伸机 实用新型 2021/4/6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透气膜的无级拉伸定质装置 实用新型 2021/4/6
合计 4,415.60 4,560.90

（二）补充土地使用权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账面价值以及目前使用状态
2021年公司增加的各项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主体 地理位置 面积大小（m?） 账面价值 （万
元） 权证号 目前使用状态

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安徽东至经济开发区香山大道 01号 60,927.48 728.49 皖（2017）东至县不动

产权证第 0013411号 抵押

池州聚石化学有限公
司 安徽东至经济开发区 6,907.80

1,917.93

皖（2021）东至县不动
产权第 0006452号 正常

池州聚石化学有限公
司 安徽东至经济开发区 8,671.15 皖（2021）东至县不动

产权第 0006439号 正常

池州聚石化学有限公
司 安徽东至经济开发区 9,411.32 皖（2021）东至县不动

产权第 0006438号 正常

池州聚石化学有限公
司 安徽东至经济开发区 55,514.02 皖（2021）东至县不动

产权第 0006435号 正常

湖南聚石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安仁县永乐江镇工业集中区 51,783.00 173.24 湘（2021）安仁县不动

产权第 0024080号 正常

合计 2,819.66
（三）持续督导机构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获取专利权明细表，对照专利证书检查专利的具体名称、类型、专利号、专利权属等信息，获取并查阅

了无形资产评估报告；
2、获取并查阅不动产权证书，确认土地权属、地理位置、面积、用途等信息；
3、复核专利权及土地使用权的摊销金额是否正确；
4、检查银行借款合同，结合银行函证、检查产权证书、询问相关负责人是否存在目前的产权使用状态

是否正常。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已补充报告期增加的各项专利权的具体名称、专利类型、形成时间、账面价值、评估价值及土地使

用权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账面价值、目前使用状态等信息，相关资产在报告期内状态正常。
（四）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专利权明细表，对照专利证书检查专利的具体名称、类型、专利号、专利权属等信息，获取并查阅

了无形资产评估报告；
2、获取并查阅不动产权证书，确认土地权属、地理位置、面积、用途等信息；
3、复核专利权及土地使用权的摊销金额是否正确；
4、检查银行借款合同，结合银行函证、检查产权证书、询问相关负责人是否存在目前的产权使用状态

是否正常。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已补充报告期增加的各项专利权的具体名称、专利类型、形成时间、账面价值、评估价值及土地使

用权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账面价值、目前使用状态等信息，相关资产在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异常。
问题 17、关于生产性生物资产。 本期新增生产性生物资产 13万元，年报称为海马养殖业务所致。 请公

司：（1）说明养殖海马的具体原因和主要考虑，与主营业务是否存在关联；（2）补充海马养殖业务相关资产计
量和确认的会计处理依据。

【公司回复】：
（一）说明养殖海马的具体原因和主要考虑，与主营业务是否存在关联
海马养殖项目是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聚马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马水产”）实施的一个初期孵

化型项目。 聚马水产成立于 2021年 7月，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公司间接持股 70%，实缴出资 410万元。
公司长期与中山大学保持合作研发的关系， 从而了解到中山大学已于近期突破了海马产业化养殖的

关键技术。 中山大学在海马养殖技术开发方面有长期的工作基础，上世纪 90 年代未，就建立了大海马、三
斑海马驯化、繁殖、养殖技术的体系。引领了广东海马产业化的发展。 该研发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是李桂峰教
授，他系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海水鱼产业创新团队首
席专家，主要从事鱼类育种和鱼类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向的科研工作。

公司看好海马养殖项目的前景，且项目前期所需投资额不大，风险可控、收益可观，经总经理决策同意
公司与李桂峰教授合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帮助项目产业化落地。

海马养殖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并无直接关联。 公司预计在 2022年第三季度出售子公司海南聚马水产
有限公司，交易价格不低于该子公司的账面价值。

（二）补充海马养殖业务相关资产计量和确认的会计处理依据
根据控股子公司海南聚马水产有限公司与雷州海茂水产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 8月签订的海马

亲种购下合同，聚马水产共采购海马 1,000 尾，金额 13 万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的要
求，海马属于生物资产，按照购买成本 13万元进行初始计量，于生产性生物资产核算。

（三）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询问公司相关负责人，询问公司开展养殖海马业务的原因；
2、检查公司购买海马的合同、发票、签收单等，检查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剥离海南聚马水产有限公司的计划时间表。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养殖海马的原因合理，相关资产计量和确认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四）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询问公司相关负责人，询问公司开展养殖海马业务的原因；
2、检查公司购买海马的合同、发票、签收单等，检查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向公司管理层了解计划剥离海南聚马水产有限公司的计划时间表。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养殖海马的原因合理，相关资产计量和确认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18、其他。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中，化工新材料营业收入为 22,185.07 万元；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

析表中未出现冠臻科技；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多个项目未列式预算数。 请公司核实前述信息披
露是否准确，仔细检查年报是否存在其他错误并进行修订。

【公司回复】：
（一）核实前述信息披露是否准确，仔细检查年报是否存在其他错误并进行修订
1、化工新材料营业收入金额
经公司自查，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中，化工新材料营业收入应为 222,185.07万元，此乃笔误所致。
以下楷体加粗部分为公司在 2021年年度报告之“五、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一）主营业务分析”

之“（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分销售模式情况”的修改内容：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化工原料 28,948.54 21,999.32 24.01% 147.57% 162.09% 减少 4.21个百分点

化工新材料 222,185.07 189,825.61 14.56% 23.36% 39.13% 减少 9.69个百分点

租赁服务 1,965.02 732.44 62.73% / / /

合计 253,098.63 212,557.37 16.02% 31.96% 46.77% 减少 8.47个百分点

2、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表中未出现冠臻科技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表中未出现冠臻科技，原因是冠臻科技报告期内的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52.12

万元）未达到对合并报表的净利润 10%以上影响。 但由于冠臻科技产生的商誉减值对合并层面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造成了较大影响，公司应当对冠臻科技予以披露。 另外，公司也
将补充披露聚石长沙的相关财务数据，报告期内聚石长沙结束生产运营，产能与冠臻科技合并，因此聚石
长沙的经营业绩同比出现大幅波动且对公司合并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以下楷体加粗部分为公司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之“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报告期内主要经
营情况”之“（七）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的补充披露内容：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 册 资
本

持 股 比
例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添加说明

广东冠臻科
技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透气膜
产品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

3,000 55% 20,781.45 1,243.33 10,175.30 52.12 2021.09 纳入合
并报表

聚 石 化 学
（长沙）有限
公司

主要从事透气膜
产品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

3,000 100% 7,936.78 2,211.29 4,537.71 -1,216.91
2021.10 聚石长
沙与冠臻业务整
合。

3、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多个项目未列式预算数
公司补充披露重要在建工程项目的预算数，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转入固定资
产金额

本期其他减
少金额 期末余额

改性塑料车间二期 7,800万元 66,960,000.00 32,087,775.39 99,047,775.39

池州无卤阻燃剂扩产
建设项目 38,797万元 824,582.45 824,582.45

安庆聚苯乙烯生产建
设项目 17,372万元 525,433.96 525,433.96

2 万吨五氧化二磷项
目 3,000万元 238,167.53 238,167.53

10 万吨多聚磷酸设备
项目 6,000万元 143,207.55 143,207.55

年产 5000 吨 EPP 珠
粒 300 万 只 保 温 箱
2000 吨 EPP 汽车零部
件建设项目

16,782万元 975,362.97 975,362.97

年产 5 万吨液晶显示
器用扩散板、导光板项
目

37,800万元 16,828,174.18 16,828,174.18

年产 22-万卷电线、3
万吨塑胶颗粒、3 万吨
PVC 片材建设项目

5,000万元 26,259,427.01 10,294,767.39 15,964,659.62

需安装设备 13,671,897.91 116,138,971.81 90,704,206.32 39,106,663.40

合计 80,631,897.91 194,021,102.85 200,046,749.10 74,606,251.66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执行了以下程序：
1、检查年度报告中的错误披露是否已修改；
2、复核年度报告中是否存在其他错误。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针对公司年度报告信息披露中的错误，公司已做修改并披露更正后的年度报告。
（三）会计师核查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检查年度报告中的错误披露是否已修改；
2、复核年度报告中是否存在其他错误。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针对公司年度报告信息披露中的错误，公司已做修改并披露更正后的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7 日

DD4433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2 年 6 月 8 日 星期三


